
  

如何準備以甄選入學「學校推薦」管道進入心目中之大學校系 

 
項

次 
時      間 注     意     事    項 

1 97.11.19 以後 向代售地點或甄選委員會購買甄選入學招生簡章，仔細閱讀並瞭解簡章內容規
定，特別是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的標準、推薦條件及所需資料 

2 97.11.19 以後 推薦學校按推薦委員會訂定之推薦原則及程序推薦學生 

3 
推薦學生名單

公佈以後 

(一)獲得推薦的學生，應查詢簡章校系分則內容，瞭解該校系甄試日期、甄試費
用等，預估參加所需全部費用（含第一階段報名費、第二階段甄試費、交通
費及食宿費等）並開始準備相關資料且記錄下來 

(二)未獲推薦的學生，應繼續加油準備參加「個人申請」入學或指定科目考試 

4 97.12 月 受推薦學生應準備報名費 100 元、填妥學校推薦報名表、檢附在校成績證明及校
系要求推薦條件之證明資料，裝入報名資料袋中交給學校承辦人員 

5 
97.12 月 

至 
98.01.08 

(一)推薦學校收齊報名費、報名資料袋、查驗學生報名資料袋內各項資料，並填
載相關作業欄  

(二)報名作業軟體計算報名費後，由推薦學校依「報名費帳號」（由作業軟體自動
產生）統一繳交報名費 
※繳費期間：98.01.06 上午 0 時起至 98.01.08 下午 5 時止 

(三)推薦學校將推薦學生一覽表及學生報名資料袋寄至各大學，並將推薦學生報
名資料檔及學生成績資料檔上傳至甄選委員會（一經上傳不得再作修改） 
※上傳報名資料期間：98.01.06 至 98.01.08 每日上午 9 時起至下午 5 時止 

6 完成報名後 繼續準備學科能力測驗、術科考試、需繳交之審查資料及指定項目甄試 

7 
98.01.08 

至 98.02.09 
推薦學校如有接獲大學或甄選委員會通知學生資料不齊或推薦條件審查不合
者，應依通知辦理補件更正或申覆 

8 
98.02.02 

至 98.02.13 
受推薦學生上網查詢各大學推薦條件審查或申覆結果 

9 
98.01.21 

至 98.01.22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學科能力測驗 

10 
98.02.07 

至 98.02.16 
大學術科考試委員會聯合會術科考試 

11 98.02.19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寄發學科能力測驗成績通知單 

12 98.02.27 大學術科考試委員會聯合會寄發術科考試成績通知單 

13 98.03.17 以後 
98.03.17 可至甄選委員會網站查詢學科能力測驗、術科考試成績篩選結果，並應
依各校系之規定寄出所需資料及繳交甄試費用，且與家人、師長討論去參加甄試
所需的交通工具、住宿、行程規劃等 



  

 
項

次 
時      間 注     意     事    項 

14 
98.03.27 至

98.04.26 期間之

週五、六、日 
按照校系規定日期準時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 

15 98.04.15 甄選委員會寄發網路登記就讀志願序通行碼至報名學校，考生需向所屬高中學校
領取，每份通行碼僅供本人使用，請妥善保存切勿遺失 

16 
參加指定項目

甄試後至

98.04.30 

各大學寄發錄取通知（98.04.30 前） 
如順利獲得錄取，須就錄取校系、名次、就讀意願等因素與家人、師長討論就讀
志願序；如未能獲得錄取，則請繼續加油參加指定科目考試 

17 
98.05.07 

至 98.05.09 

(一)憑學測准考證號碼、身分證號碼及甄選委員會 98.04.15 寄發之網路登記就讀
志願序通行碼等三組證號登入系統 

(二)依網路登記就讀志願序作業流程，開始進行登記作業 
(三)完成網路登記就讀志願序後，記得存檔或列印「就讀志願表」 
(四)上網查閱登記之就讀志願序 

18 98.05.15 至甄選委員會網站查詢統一分發結果 

19 98.05.19 
獲分發之錄取生如欲放棄入學資格者，應填妥放棄入學資格聲明書或依照各大學
之處理方式辦理，否則不得參加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或四技二專各聯合登記
分發入學招生 

 


